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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5/2020 號  

（於 1 月 23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《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》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尋求各議員通過《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》（下稱「《會

議常規》」）擬稿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《區議會條例》（第 547 章）第 68 條訂明，區議會可訂立會議

常規，以規管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程序。南區區議會於 2020 年

1 月 7 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，通過在訂立新的《會議常規》前，區議會

將繼續採用於 2018 年 11 月 8 日通過的《會議常規》，並同意秘書處於

會後以電郵邀請議員就《會議常規》的內容提出修訂建議。  
 

3. 此外，民政事務總署（下稱「民政總署」）已為第六屆區議會擬

備《區議會常規範本》。對比過去的《區議會常規範本》，民政總署所

提出的修訂建議主要分為下列六個類別：  

 

(i) 簡單多數票的定義；  

(ii) “非常設工作小組 ”成員的組成；  

(iii) 申報利益；  

(iv) 公眾人士旁聽會議；  

(v) 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增選委員獲提名人士資格聲明；以及  

(vi) 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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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
 

4. 南區區議會曾於 2020 年 1 月 17 日舉行工作坊，逐一就分別由議

員、民政總署和秘書處提出的修訂建議作出詳細討論。根據上述修訂建

議，秘書處已擬備修訂的《會議常規》，並以追蹤修訂模式顯示與現行

《會議常規》的不同之處，詳情載於附件。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以黃色

標示；民政總署提出的修訂建議以綠色標示；而秘書處就議員的修訂建

議提出的意見及其他建議則以藍色標示。  

 

5. 議員於上述工作坊上，同意下列第 1(8)、 41(1)、 44 條，以及附

錄 III 附件乙部的第三段聲明的修訂建議需待民政總署書面回覆後再於日

後作詳細研究及討論，並同意其他的修訂建議：  

 

(i) 第 1(8)條（新增條文）  

為體現區議會作為民選機關的代表性，當然議員在區議

會會議上沒有投票權。  

 

(ii) 第 41(1)條（修訂條文）  

區議會或委員會可委出 “非常設工作小組 ”，協助推行其職

權範圍內的短期項目。“非常設工作小組 ”的所有成員，須

為議員或根據第 34(1)條獲委任的增選委員，其中至少半

數成員須為民選議員。  

 

(iii) 第 44 條（修訂條文）  

如未經除非區議會或所屬委員會通過提出反對，所有工

作小組所作的決定，不能應視作區議會的決定。  

 

(iv) 附錄 III 附件乙部的第三段聲明（新增條文）  

本人特此聲明，雖在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71(4)條所載，增

選委員有投票權利，本人將不會在任期內就委員會事務

投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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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
 

6. 請議員考慮通過剔除第 1(8)、 41(1)、 44 條，以及附錄 III 附件乙

部的第三段聲明的修訂建議後的《會議常規》擬稿，並在現階段將之採納

為本屆區議會的會議常規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0 年 1 月  


